
「新北市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審議原則」 

一、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都市

計畫工業區變更審議事項有所依循，訂定本原則。  

二、 本府審議本市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之申請案件，應依「都市

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以下簡稱審議規範)及本原

則辦理。但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對該申請案件另有決議者，

依其決議辦理。  

三、 申請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之土地，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申請變更範圍之區位須符合「新北市都市計畫都市發展暨工

業區變更策略」或地區都市計畫之指導。 

(二) 申請變更範圍宜以一個街廓為原則；若申請變更範圍非屬完

整街廓者，應考量整體街廓並提出整體街廓規劃構想；屬零

星工業區者，應以零星工業區全部範圍提出變更為原則(街廓

係指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二條所稱道路所圍之土地)。 

(三) 申請變更範圍須至少一側面臨道路，並應串聯周邊既有道路

系統。 

四、 變更後土地使用規劃應依下列規定檢討: 

(一) 為確保變更後基地符合本府人本交通規劃原則，應於細部計

畫指定退縮留設人行空間，退縮部分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 為維護居住於變更後基地內學童就學之近便性，變更為住宅

區或商業區供住宅使用者，須檢討教育資源及通學可及性。 

五、 申請變更之土地應依下列回饋比例辦理公共設施用地及可建

築土地捐贈(回饋比例為變更案應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及可建築

土地面積之合計占申請變更土地總面積之比例): 

(一) 變更後土地容積率不高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六六二次

會議決議（住宅區容積率不高於百分之二百八十八、商業區

容積率不高於百分之二百八十二）時，依據審議規範第六點

規定之回饋比例（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回饋比例分別為百



分之三十七、百分之四十點五）辦理。 

(二) 變更後土地容積率高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六六二次會

議決議時，變更為住宅區應增加百分之三之回饋比例、變更

為商業區應增加百分之三點五之回饋比例，故住宅區、商業

區回饋比例分別調整為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四。 

六、 申請變更範圍內留設之公共設施，除符合審議規範規定外，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公共設施類型須優先考量補充計畫區內不足之公共設施用

地，且考量區域及地區防災規劃，作為防災緊急避難空間之

使用，並無償興闢捐贈予本府。 

(二) 應由申請人提供管理維護費用，維護費用依「新北市政府辦

理公益性及供公眾使用設施或空間管理維護經費要點」第2點

規定辦理，並於公共設施用地興闢驗收點交完成前繳納完竣。 

七、 本府為兼顧停車場之管理機制及興闢效益，應依下列原則檢

討及按變更後計畫區內車輛預估數百分之二十計算停車需求，

規劃公共停車場或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公共停車空間，並採捐

贈方式辦理： 

(一) 由本府交通主管機關於認定會議階段評估計畫區周邊之停車

供需情況，確認是否實質興闢停車場。 

(二) 車輛預估數之計算均以「建築技術規則」檢討且每一席汽車

位搭配一席機車位為標準，倘經本府交通主管機關於認定會

議評估無興闢之需求或檢討後汽車位數量若低於一百席者，

得改以代金方式繳納(汽車每席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機車每

席新臺幣三十萬元計算)，以兼顧經營管理效益及確保後續本

府交通主管機關整體規劃興闢之可行性。 

(三) 經本府交通主管機關評估有興闢之需求，以興闢於捐贈回饋

之公共設施用地為原則，並依多目標方式辦理。倘申請人欲

興建於其分回之可建築土地下，則應將該停車空間及其持分



土地一併捐贈予本府。 

八、 申請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捐贈本市可建築土地，應面臨計畫

道路且集中留設為原則，且應併同捐建地上建物並優先供本

府相關單位使用。 

前項捐贈建物之興建，由本府財政主管機關統籌調配並

以提報至本府財務收支及公有建物聯審小組討論決議為之；

若建物受贈後無使用需求或其他利用計畫時，得由本府財政

主管機關依市有財產相關規定辦理處分。 

九、 為兼顧捐贈本市可建築土地之土地使用之合理性，捐贈可建

築土地面積若小於一千六百五十平方公尺者，應併同捐建之

地上建物，改採代金方式繳納；其土地及建物之計算原則及

公式如下： 

(一) 土地：捐獻代金之數額＝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變更後全

部可建築土地之價格（取最高價計算）×變更後應捐贈可建築

土地面積／變更後全部可建築土地面積。但其捐獻數額不得

低於工業區變更後第一次公告土地現值之一點四倍。 

(二) 建物：捐獻代金之數額＝捐贈可建築土地面積×容積率×一點

五倍(含免計容積) ×青年住宅興建價格單價。青年住宅興建

價格單價依捐贈建物當年度「新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建築工程

造價編列標準表」內「青年住宅」之編列預算標準最高價估

算。 

十、 第七點及第九點改以代金繳納部分，應於細部計畫發布實施

後一年內繳納完畢並納入協議書予以規範。 

十一、  本原則應配合都市發展及相關上位計畫定期檢討修正。  


